
公告日期111年4月15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0 毒偵 52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周○麟 緩起訴處分

合 110 毒偵 19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潘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 401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林○綺 緩起訴處分

合 110 毒偵 582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潘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26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潘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2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潘○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11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11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15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15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152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0 毒偵緝 153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4 詐欺 鳳林分局 江○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0 詐欺 員林分局 黎○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259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768 詐欺 屏東分局 吳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1101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1419 詐欺 屏東分局 陳○昌 起訴

合 111 偵 1599 竊盜 花蓮分局 蘇○瀅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偵 1824 詐欺 三民一局 楊○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1834 詐欺 中三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1835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容 起訴

合 111 偵 1835 詐欺 花蓮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1836 詐欺 板橋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1845 詐欺 學甲分局 林○容 起訴

合 111 偵 1945 詐欺 新營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1946 詐欺 鹿港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1947 詐欺 鳳林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1956 詐欺 蘆洲分局 林○容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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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111 偵 1965 詐欺 新莊分局 李○傑 起訴

合 111 偵 1971 詐欺 新城分局 陳○昌 起訴

合 111 偵 2027 詐欺 基四分局 陳○宥 起訴

合 111 偵 2167 詐欺 新城分局 楊○椿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2181 詐欺 新營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 2190 詐欺 板橋分局 張○翔 起訴

合 111 偵緝 119 詐欺 花縣刑大 陳○妤 起訴

合 111 偵緝 183 詐欺 內湖分局 曹○文 起訴

合 111 偵緝 184 詐欺 內湖分局 曹○文 起訴

合 111 偵緝 185 詐欺 內湖分局 曹○文 起訴

合 111 偵緝 199 詐欺 新城分局 陳○順 起訴

合 111 毒偵 15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游○麗 起訴

合 111 毒偵 96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蔡○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 10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游○麗 起訴

合 111 毒偵 13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劉○又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18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地院 朱○鴻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緝 1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劉○又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撤緩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林○綺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撤緩 38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觀護人室

簽分）

范良信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109毒偵467)

合 111 撤緩 39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花蓮分

局）

范良信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110毒偵151)

合 111 撤緩 53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鳳林分

局）

張冠傑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110毒偵182、110毒

偵19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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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111 撤緩 59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（原移送機關：主任檢察

官簽分）

古富竣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111毒偵20、21)

忠 111 速偵 29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勇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11 速偵 29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徐○輝 緩起訴處分

明 111 偵 1471 詐欺 三星分局 陳○海 起訴

明 111 偵 2195 詐欺 大同分局 陳○海 起訴

明 111 偵緝 214 詐欺 花縣刑大 楊○誌 起訴

明 111 偵緝 215 詐欺 花縣刑大 楊○誌 起訴

明 111 偵緝 216 詐欺 花縣刑大 楊○誌 起訴

明 111 戒毒偵 6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毛○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戒毒偵 7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毛○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戒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毛○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戒毒偵 9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毛○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11 戒毒偵 10 毒品防制條例 主○檢察官簽分 毛○義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智 110 偵續 35 對未成年猥褻 花高分檢 B○000-S109100002B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智 111 偵 395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○傑 起訴

智 111 偵 567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陳○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智 111 速偵 30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1 速偵 30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賴○章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1 速偵 30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謝○鴻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1 速偵 30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龍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04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慶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0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劉○澐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06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連○嶺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0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福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0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○貴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0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徐○宏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10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震 緩起訴處分

智 111 速偵 31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夏○豪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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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 111 速偵 298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潘○國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11 速偵 299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鄧○聖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速偵 29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林○臻 聲請簡易判決

誠 111 速偵 296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金○浚 緩起訴處分

誠 111 速偵 29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周○輝 緩起訴處分

精 111 速偵 29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葉○農 緩起訴處分

精 111 速偵 29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胡○玲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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